
— 1 —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苏人社发〔2019〕198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财政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9﹞72号）有关规定以及“放管服”改革要求，现将

求职创业补贴政策调整如下：

一、发放对象

从 2020届起，求职补贴发放对象调整为在毕业学年有就业创

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高校（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中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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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城乡低保家庭、

残疾、已经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生源地助学贷款，下同）、建

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含建档立卡低收入残疾人农户家庭，下

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含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下同）

和属于特困人员的毕业生。毕业生只可按一种身份享受补贴。

二、发放标准

求职创业补贴的补贴标准为 1500 元/人。

三、发放流程

按照“自愿申请、公开公正”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按

照以下程序申领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一）组织申报。各院校组织符合补贴条件的毕业生申请补

贴。由毕业生自愿填写“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附件 1，一

式两份，毕业生个人留存一份），并提供本人身份证（社会保障

卡，下同）复印件，学籍证明（由院校学籍管理部门统一出具并

盖章）原件、对应身份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等。

对应身份证明材料分别为：低保家庭毕业生的县区级以上民

政部门开具的低保证明（须包含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

残疾毕业生的残疾证、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的毕业学年或申

贷学年覆盖毕业学年的助学贷款合同（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毕

业生可只提供合同复印件，由院校提供加盖公章的“国家开发银行

助学贷款业务管理系统”到款页面截图纸质材料）、建档立卡低收

入农户家庭毕业生的户籍所在地扶贫部门认定并加盖公章的建档

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相关材料（须包含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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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的户籍所在地扶贫部门认定并

加盖公章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相关材料（须包含毕业生姓名、身

份证号等信息）、特困人员毕业生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相关证明材料应在毕业学年（9月 1日起）有效。

（二）院校审核。各院校对毕业生的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审查

核实，并将确定的享受补贴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在校园内公示一

周。公示时应注意对毕业生敏感信息的保护，隐去身份证号码出

生月日四位数字。公示后无异议的，由院校汇总填写“求职创业补

贴院校申请表”（附件 2，以下简称申请表）、“求职创业补贴花

名册”（附件 3，以下简称花名册），连同个人申请表、身份证（社

会保障卡）复印件、学籍证明原件、身份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

件报院校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

（三）人社部门审核。各地人社部门对院校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原则上从受理至审核结束不超过 20个工作

日。

（四）资金拨付。对审核通过的院校，由市县人社部门填写“求

职创业补贴汇总表”（附件 4），连同申请表和花名册送市县财政

部门。财政部门复核后，由财政部门或委托人社部门将求职创业

补贴发放至院校或直接发放至毕业生个人。求职创业补贴不得以

现金形式发放。2020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应于 2020年 3月底

前发放到位。从 2021届起，求职创业补贴应于毕业学年 10月底

发放到位。

从 2020届起，各类院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由院校所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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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足额发放。省财政在下达就业补

助转移支付资金时将各地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情况作为资金分配因

素。

四、材料留存

个人补贴申请表、院校申请表、花名册、学籍证明的原件以

及身份证、身份证明材料的复印件，由院校所在地人社部门归档

留存。

五、工作要求

（一）足额安排预算。各地在编制 2020年预算时，应综合考

虑近年来上级补助收入、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核定规模以及政策放

宽等因素，足额安排求职创业补贴，确保求职创业补贴按时发放。

（二）严格审核审批。各地教育部门和人社技工院校管理部

门负责甄别符合补贴条件的院校和专业，提供符合条件院校的名

单，属于特殊教育院校的，提供职业教育类的专业清单。各院校、

地方人社部门应加强求职创业补贴的审核审批，对照文件要求认

真核对相关材料、信息，严禁将不符合补贴条件的毕业生纳入补

贴范围。对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行网上申报、网上审核和联

网核查能够确定毕业生身份的，可免于提供相关材料。对虚报冒

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予以惩戒，人社部门将有关信息提交信

用管理部门纳入个人信用系统，院校将毕业生不良记录记入申请

人学籍；对院校、部门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将对有关责任人

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院校、人社、教育、财政部门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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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沟通协调，根据补贴发放截止日期合理确定序时进度，并严格

按照序时进度完成求职创业补贴的审核发放工作，确保毕业生及

时享受补贴政策。各级教育部门和人社技工院校管理部门应做好

对院校的宣传和沟通协调工作，确保院校按序时进度开展求职创

业补贴申请审核和公示工作。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关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求职创

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380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

2. 求职创业补贴院校申请表

3. 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花名册

4. 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19 年 10 月 2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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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毕业年度

学 号

学 历

专 业

申请类别（打“√”）

1、低保家庭

2、残疾

3、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4、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

5、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6、特困人员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手机）

账户信息

（卡号和开户行）

毕业生个人声明

1、本人有就业（创业）愿望，正在积极求职（创业）。

2、本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报冒领行为，愿

意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一式两份，毕业生个人留存一份。

2.账户信息以学校为学生统一办理的银行卡卡号及开户行为准，未统一办理的，

由学校指定开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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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求职创业补贴院校申请表

院校名称 （加盖公章）

院校所在地
院校性质

（打√）
普通高校

民办

高校

独立

学院

技工

院校

特殊教

育院校
中等职业学校

审核通过人数

合计

（单位：人）

分类型审核通

过人数

（单位：人）

低保家庭毕

业生

残疾毕

业生

获得国

家助学

贷款毕

业生

建档立

卡低收

入农户

家庭毕

业生

建档立

卡贫困

家庭毕

业生

贫困人员

毕业生

补贴标准

（单位：元/人）
1500元/人

金额合计

（单位：大写，

元）

以上由院校填写。

院校所在地人

社局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院校经办人： 联系电话：

人社部门审核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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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花名册
院校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姓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

号码

毕业院

校

毕业年

度

学

号

学

历

专

业

申请

类别

家庭

住址

联系

电话

（手机）

基础材料（打“√”） 账户信息

个人申

请表

身份证复

印件

学籍

证明

低保

证明

残

疾

证

贷款

合同

建档立

卡低收

入农户

材料

建档立

卡贫困

家庭材

料

特困人

员救助

供养证

发

卡

行

卡号

备注：此表电子档在报人社部门审核时一并提供。

院校经办人： 院校审核人：



— 9 —

附件 4：

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单位：人，万元

高校名称

低保家庭

毕业生发

放人数

残疾毕业

生发放人

数

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

毕业生发

放人数

建档立卡

低收入农

户家庭毕

业生发放

人数

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

毕业生发

放人数

特困人员

毕业发放

人数

发放人数

合计

发放金额

合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

合计

人社部门经办人： 人社部门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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